


 

17 
激励对象预留权益比例是否未超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

益数量的20％ 
是  



 

 （8）公司授予权益及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程序；当中，应当明

确上市公司不得授出限制性股票以及激励对象不得行使权益的

期间 
是  

 （9）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、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
程序（例如实施利润分配、配股等方案时的调整方法） 

是  

 （10）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，限制性股票或者股票期权公允

价值的确定方法，估值模型重要参数取值及其合理性，实施股



 

34 股票期权每期行权时限是否不少于12个月 不适用  

35 
股票期权每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比例是否未超过激励对象获授

股票期权总额的50% 
不适用  

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及中介机构专业意见合规性要求   

 
36 

独立董事、监事会是否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

持续发展、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意

见 

是  

37 
上市公司是否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，并按照管理办

法的规定发表专业意见 
是  

 （1）上市公司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实行股权激励的条
件 

是  

 （2）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 是  

 （3）股权激励计划的拟订、审议、公示等程序是否符合《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 
是  

 （4）股权激励对象的确定是否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 
是  

 （5）上市公司是否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
义务 

是  

 （6）上市公司是否为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否  

 （7）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和违反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情形 
否  

 （8）拟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者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是否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了回避 

是  

 （9）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是  

38 
上市公司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发表的专
业意见是否完整，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

是  

审议程序合规性要求   

 

39 
 

董事会表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，关联董事是否回避表决 是  

 

40 
 

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时，关联股东是否拟回避表决 是  

 

41 
 

是否存在金融创新事项 否  

本公司保证所填写的情况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，并承担因所填写情况有误所产生

的一切法律责任。 

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2 月 5 日 

 

 


